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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建筑施工悬挑式钢管脚手架现状

的多样性，常见几种悬挑式钢管脚手架存在的若干问

题，如没有统一标准、质量把关不严、缺乏有效的检测

手段及监管约束机制，理论计算模型与实际受力状态存

在较大偏差等等，并对建筑施工脚手架的现状及未来发

展方向提出了若干建议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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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型钢悬挑式脚手架现状

目前建筑市场型钢悬挑式脚手架形式较多，但总体

上，以工字钢为主梁，拉杆有钢丝绳、或可调花篮钢拉

杆。预埋锚固件，常采用预埋U型钢筋、对穿螺栓或预

埋专用螺母等结构形式。外脚手架常见有扣件式钢管脚

手架、碗扣式钢管脚手架及盘扣式钢管脚用架。

几种常见的型钢悬挑式脚手架简图如下：

1、形式一

此种形式，通过在现浇楼板内预埋U钢筋固定型钢

一端，另一端设钢丝绳或钢拉杆，形成悬挑结构。具体

做法及要求，可参照《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

技术规范》JGJ130相关内容。

其中，钢丝绳或钢拉杆不参与悬挑钢梁的受力计

算，仅作为安全储备。

2、形式二

此形式型钢悬挑脚手架，是近几年市场逐渐出现一

种新型悬挑式钢管脚手架，通过形式一的改进，即型钢

尾端设焊接封端钢板，型钢通过与建筑墙体采用穿墙螺

栓紧固；花篮拉杆上端采用穿墙螺栓与墙体锚固，下端

与设于型钢上的焊接耳板栓紧。根据外墙结构及部位不

同，外脚架的结构需要，可设1～3道花篮拉杆，必需时

设下撑。此结构形式，拉杆参与结构受力计算。

常见悬挑长度有1.5、2.0及2.4米等，当大于悬挑

长度大于2米时，一般在下部设置型钢斜撑，以增加安

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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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式三

与形式二基本相同，仅是对锚固构件作了些许改变，将对穿螺栓改为预埋专用螺栓。

二、型钢悬挑式脚手架存在问题

1、力学计算模型与实际有较大出入

以某工程为例，按两种力学模型计算后，部分计算结果分析对比。

其中，形式一，由于拉杆不参与受力计算，相对安

全；但形式二、形式三，拉杆直接参与受力计算，

后两种形式的力学模型，目前市场上大部分采用品

茗安全计算软件，将型钢作为简支梁或连续梁模型进行

简算，型钢受脚手架立杆集中力、施工荷载等按均布力

布置于型钢上。型钢上耳板处按铰支考虑。事实上，拉

杆应为仅受拉受力结构，如型钢与拉杆作为整体进行验

算更接近实际受力。

2、缺少统一的规范约束

目前，形式一通过建筑市场多年的运用，相对成

熟，且既有《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范》JGJ130，相关章节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包括对构件

材料、加工及安装工艺要求、力学计算及检验均作出了

详细要求，有据可依。

其他两种，还没有统一的规范，各省及地方往往是

通过一些工法、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方式（以省级为

主），由供应商提供一些有限的资料，缺少统一的工艺

要求、周转材料的质量要求，没有详细的检验技术指标

及频率要求。所以，施工单位从供应商（租赁单位）租

来的材料，或自行加工后的周转材料，往往质量控制不

严，存在不确定的安全隐患。
三、建议

建议国家或省级地方对形式二、形式三，编制统一

的标准，并加强对一些省级工法、实用新型专利，在投

入实际运用时的监管力度，防止各生产厂家因随意性而

导致安全事故悲剧的产生。型钢悬挑式脚手架，初衷是

为了避免落地脚手架在超高层外墙脚手架施工过程中的

一些不足，超高层施工时一次性投入较大。

随着，装配式建筑的发展，由于装配式建筑往往楼

板不再是现浇，故给预埋件带来不确定因素。所以，形

式二、形式三也具有它们的特定优势。一些地方，如江

苏省出具了《建筑施工悬挑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程》DGJ32/J 121-2011，但全国性的统一规范及大部分

省份还没有相应规范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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